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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基函〔2024〕6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4年基础教育
内涵建设项目申报和实施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国家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发

展的系列部署，加快推动教育强省建设，经研究决定，继续实施

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目。现就做好 2024年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

目申报和实施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建设的总体要求

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目是我省以项目化方式深化课程教学

改革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实现基础教

育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行动。项目建设要与时俱进，积极回应当前

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，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

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

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《中共中

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以及教育部

工作的新部署；要改革创新，积极探索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创新

方法和途径，推动各地各校建立更高水平育人体系；要重点突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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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解决课程落实、教学转型、素养提升、评价牵引、数字赋能、

教研支撑等方面的难点问题，实现育人方式的转型；要创新机制，

充分尊重基层和学校的创造性和主体性，共研改革举措，共享育

人智慧，在全省上下形成遵循规律、勇于创新的改革氛围。

所申报的项目要坚持问题导向，从当前教育改革的现状与形

势要求的差距中寻找问题，从教育教学改革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出

发，明确项目建设方向；坚持目标导向，科学确定项目建设具体

目标任务，由此设计项目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，形成有效解决问

题的方案；坚持实践导向，要围绕目标展开具体的行动举措，鼓

励开展实证性研究，要能在实践应用中体现项目建设的具体成

效；坚持成果导向，项目最终要形成解决具体问题且可复制推广

的多样化成果，实现更大范围的改革与优化。

二、申报项目与具体要求

根据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和财政专项经费管理的要求，省教

育厅对 2024年基础教育内涵发展项目进行了适当调整，进一步

突出重点研究领域，彰显育人导向，体现递进研究，更好地发挥

项目建设在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引领作用。调整后的

申报项目具体要求如下。

1. 中小学生品格提升与心理健康教育。项目申报主要依据

《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》《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心理

健康教育的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加强党对学校德育工作的全面领

导，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。重点围绕落实思政课

关键课程地位，加强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，促进德育骨干队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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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健全“大思政课”工作体系；聚焦学生关心关爱，加强心理

健康教育和生命生涯教育，探索“润心行动”的有效路径；强化课

堂主阵地作用，深入挖掘学科教学中的德育要素，努力构建学科

德育体系,将立德树人的要求落实到日常学科教学之中；健全学

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，创新全员导师制和班集体工作，形成

育人合力等方面。

2.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。项目申报要按照《幼儿园教育指导

纲要》《3~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《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

指南》和江苏省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建设等文件要求，聚焦问题解

决与质量提升，重点突出教师行为转变和幼儿经验发展，深入实

施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改革，推进幼儿园保育教育高质量发展。项

目分为区域建设项目和幼儿园建设项目两类。

（1）区域建设项目应包括县（市、区）内所有幼儿园，由

牵头单位（教育局、教科研机构、幼儿园）为主进行申报，主要

围绕区域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与管理机制创新，突出共

同体建设，强化分层管理、教研支撑、科学衔接、文化培育、课

程建设能力等方面开展。各设区市至少申报一项区域建设项目。

（2）幼儿园建设项目重点关注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

点，深化课程游戏化园本实践，创新实施路径，探索托幼一体化，

做好幼小衔接，加强过程评估等方面，全面提升保育教育过程质

量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。

项目申报需总结梳理课程游戏化建设基本现状，包括主要做

法，成效、问题及原因分析，重点突出问题解决的思路与举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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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对已有成果进一步深化、推广的规划。

3. 中小学课程教学深化改革。项目申报主要依据《教育部基

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》《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

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》等相关要求，旨在高质量

实施义务教育和高中课程方案，落实课程标准要求，深化教与学

方式的变革，推进区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城乡一体化、普

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，申报重点如下。

（1）学校课程建设。包括课程基地建设、学科发展创新（示

范）中心建设、课程育人体系建设、课程实施状况监测与改进提

高等方面；

（2）课堂教学改革。包括教学组织方式、教学范式的变革、

教学方法策略与实践模式创新、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；

（3）科学素养提升。包括中小学实验教学改革示范区和特

色校创建，开展科普教育、工程教育、人工智能教育、跨学科综

合教学等的实践研究，以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等方面；

（4）教育评价改革。包括基于证据的评价、增值性评价、

协商式评价和表现性评价等方面的探索，基于核心素养的考试评

价改革，义务教育和高中质量评价指南的落地实践，作业设计与

管理机制创新等方面；

（5）教育数字赋能。体现数字技术在教育教学全过程中的

应用探索，包括服务区域教育教学改革的数字资源与数字平台建

设，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型教与学模式、评价方式的改革探索等方

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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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教研方式创新。包括区域教研体系与队伍建设、教研

管理制度改革、教研方式转型等，学校校本教研制度、教研文化

建设，探索提高学校集体备课、专题教研活动质效提升等方面。

（7）教育开放合作。包括区域和学校在深入推进港澳台\长

三角地区教育交流，建设苏港澳\长三角地区基础教育合作联盟，

开展高质量开放、高水平合作，增强江苏基础教育国际影响力和

话语权等方面的实践与探索。

各地区和学校可以根据区域特点、学段特征和学校特色，围

绕当前课程教学实施中面临的重点、难点问题设立改革项目进行

申报，在全面建设的基础上，力争对上述的若干方面有所突破。

4. 特殊教育发展。项目申报主要依据教育部和我省制定的

“十四五”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等文件精神要求。项目分为

融合教育示范区创建、融合教育示范校创建、特教学校专业能力

建设、特需儿童教育研究基地建设等四类。

（1）融合教育示范区创建。以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为单位

申报，申报地区必须有十五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，配备有专职

特教教研员，融合教育质量较好。建设内容要重点围绕落实省特

殊教育、融合教育相关文件，在区域规划布局、工作机制建立、

队伍建设、强化保障、促进特殊教育普及普惠发展等方面。

（2）融合教育示范校创建。以普通学校为单位申报，申报

学校必须有一定的开展融合教育经验，有达到省定资质要求的专

职特教教师。建设内容应重点关注融合教育管理制度、特需学生

教育评估与安置、课程教学调整及评价、无障碍环境建设、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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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实施团队、融合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。

（3）特教学校专业能力建设。以特教学校为单位申报，建

设内容重点围绕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和对区域融合教育专业

指导作用的发挥，在学校管理制度、特需学生教育评估、课程与

教学调整、教育评价改革、教育康复、教师专业能力、教研科研

等方面加强建设，提升特殊教育的专业能力。

（4）特需儿童教育研究基地。以特教学校或普通学校为单

位按照九种特需类型进行申报，已有研究基地的听力、视力、智

力、肢体障碍、孤独症类型不再接受申报。申报学校要有专职特

教教师，有稳定的、专业的、影响力强的协作单位并与之签署合

作协议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在人、财、物和工作机制等方面提供

有力保障。特需儿童教育研究基地由各设区市酌情申报，本年度

每类型最多设立 1个。

5. 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。前瞻性项目属于提升项

目，主要围绕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、重大需求，

以及课程教学前沿性、带动面广的重点领域进行申报实施，目的

是着眼未来培植具有引领性、示范性、辐射性和影响性的教学改

革典型范式和成果。

前瞻性项目由各地、各校和教师自主申报，项目原则上是在

已经结项或具备结项条件的省级内涵建设项目基础上，进一步拓

展提升，持续开展更深入的研究。部分对区域或学校的教育教学

改革特别有前瞻引领、实践创新、辐射意义的其他项目也可以申

报。此外，每个设区市可以申报一项局长研究项目和一项县（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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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研究项目，局长研究项

目必须由设区市教育局局长（书记）或分管局长领衔，围绕贯彻

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与本地教育重大改革相

结合，体现战略性、引领性的基础教育理论研究、决策咨询与实

践探索等。

在上述各项目的申报中，坚持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原则，

充分尊重、鼓励基层的首创精神，对于一些具有前瞻性、原创性

和突破性，确实能有效解决当前教育教学重难点问题的内涵建设

项目，不论资排辈、不设条条框框、不受申报范围限制，以单位

或个人名义均可申报。

三、申报对象

全省普通中小学校、幼儿园，各设区市和县（市、区）教育

行政部门，面向中小学服务的各级教科研部门和装备部门以及校

外综合实践基地等。联合申报的项目需确定 1所学校（中小学、

幼儿园、特殊学校）或 1个市、县教育行政部门为牵头单位（括

号注明），接收省级支持经费。

四、申报立项程序

请各设区市教育局统筹组织好 2024年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

目的申报工作，在省下达的指标数（见附件 1）内申报，基础教

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以外的项目，每所学校申报不得超过 1

项。被教育部确定为第三批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、义务教育

课程教学改革实验区和实验校、人工智能教育中小学基地、科学

教育实验区的，可以围绕实验探索的内容申报项目 1项，不占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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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申报指标。凡近两年因违规办学行为情节严重并被省教育厅通

报的单位不得申报。

各设区市上报的前瞻性项目将由项目管理部门遴选确认，其

他项目省里相关管理部门将组织专家进行项目指导，质量符合要

求后予以确认。所有项目将在公示后报厅务会审议确定，并公布

立项名单。

五、项目建设指导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指导，不断提升项

目建设的质量和育人成效。

1. 规范经费使用。对省里立项的内涵建设项目，省财政当

年将一次性拨付相应的项目建设经费，各地要积极争取本地财政

配套支持，进一步强化经费保障。同时，各地各校应确保项目经

费全部用于项目建设之中，不得挪作他用，省教育厅将不定期开

展项目经费的绩效评估，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并落实整改。

2. 落实分级管理。幼儿园课程游戏化、中小学课程教学深

化改革、中小学生品格提升与心理健康教育等项目，省级指导管

理单位为省教育科学研究院；特殊教育发展项目的省级指导管理

单位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（省特殊教育指导中心）；基础教

育前瞻性教育教学改革实验项目的省级指导管理单位为省教育

学会；涉及中小学实验教学改革示范区和特色学校创建的项目，

省级指导管理单位为省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。各地可以

参照省项目建设与管理的做法，建立并完善设区市和县（市、区）

两级项目的建设与管理制度，落实管理主体，做好本地区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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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级培育、逐级申报、全程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3. 加强过程指导。各项目指导管理单位要修改完善项目管

理办法，建立项目负责人联系制度，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日常管

理工作，将绩效目标管理要求融入项目申报与建设各个环节，约

请纪检部门加强全过程监督。组织专家围绕项目设计方案和实施

要求定期开展项目负责人培训、专题指导、中期汇报评估和调研

视导等工作，全力保障项目推进科学有序。同时，项目建设中要

进一步加强与省内外高校或省、市、县教科研部门的联动，可以

采取与相关单位联合申报、邀请相关专业人员加入项目研究、聘

请项目指导专家等多种方式，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专业指导，

进一步提升项目建设的内涵水平。

4. 强化视导评估。项目一般立项建设周期为 2年，期间将

组织专家进行中期视导评估，对项目实施情况以及经费使用情况

进行中期调研评估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，并就下一步项

目推进提出明确要求。研究到期时，组织项目结项调研视导，对

项目整体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全面评估，由调研视导专

家组给出明确的结项意见。被确定为前瞻性项目的将继续进行

2-3年的提升研究和深化实践。

5. 深化成果交流。实施项目建设动态管理，各项目要定期

向相关指导管理部门书面报告工作进度和活动开展情况，此工作

将作为项目结项时评优的重要参考。同时对建设内容相近的项

目，全省将组建项目建设联盟，加强过程中的互动交流、协同攻

关。项目指导管理部门定期组织项目建设成果展示交流活动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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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分享交流。项目结项后，对优秀的项目做好

进一步推广宣传工作，通过会议交流、多媒体平台展示、现场观

摩等方式让项目成果发挥辐射引领作用。同时，对有特色、有前

瞻性、有重大教育研究价值的重点项目进行持续打造推广，不断

提升项目建设水平。

六、申报时间及方式

请各设区市教育局于 2024年 3月 31日前将申报表（见附件

2）等材料纸质件（各 5份）及电子版（word文件及盖章后的申

报表 PDF件，标明项目类别后压缩为一个文件包）分项报省教

育厅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申报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与省教育厅

基础教育处联系。联系人：秦柯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622。

申报材料分类别报送：

1.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项目申报材料电子档发送至电子邮

箱：108866098@qq.com ，联系人：省教科院教研室汪丽、叶小

红，联系电话：15951945578，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 77号。

2. 中小学生品格提升与心理健康教育项目申报材料电子档

发送至电子邮箱：2361212584@qq.com，联系人：省教科院德心

所李屹、夏春娣，联系电话：18795946036，地址：南京市北京

西路 77号。

3. 中小学课程教学深化改革申报材料电子档发送至电子邮

箱：weihui666@126.com，联系人：省教科院教研室魏惠，省教

科院基教所罗文娜，联系电话：18012969995，13336681014，地

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 77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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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特殊教育发展项目申报材料电子档发送至电子邮箱：

1823913675@qq.com，联系人：陈金友，联系电话：13851501539，

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号 611室。

5. 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申报材料电子档发送

至电子邮箱：jsqzxxm@163.com，联系人：成于思，联系电话：

18005152595，地址：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15-2号 1号楼 303

室江苏省教育学会。

附件：1.2024年江苏省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目推荐名额

2.2024年江苏省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目申报表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4年 2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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